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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管发〔2018〕140 号 

 
 

 

根据《关于试点城市发展共有产权性质政策性商品住房的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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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意见》（建保〔2014〕174号）、《关于支持北京市、上海市开展

共有产权住房试点的意见》（建保〔2017〕210号）以及《北京市

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京建法〔2017〕16 号文印发）等

文件精神，按照房地产金融政策有关规定，现将北京市共有产权

住房购房人使用个人住房贷款（含住房公积金贷款、住房组合贷

款）有关事项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共有产权住房属于政策性商品住房，购房人应符合北京

市共有产权住房购房条件，并适用政策性住房信贷政策。购买共

有产权住房的居民家庭名下无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、公积金住房

贷款记录的，申请商业性贷款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30%；名下有

商业性住房贷款记录或公积金住房贷款记录的，申请商业性贷款

的首付款比例不低于 60%。居民家庭购买其他商品住房，首付款

比例仍按《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》（京

建法〔2017〕3号）执行。 

前款所称“首付款比例”是指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在共有产

权住房买卖合同约定的成交总价（即购房人享有产权份额的对价）

中所占比例。 

二、共有产权住房由政府和购房人按份共有，购房人可依法

将其享有的房屋产权份额用于抵押，无需代表政府持有共有产权

住房政府份额的保障性住房专业运营管理机构（以下简称代持机

构）同意。但购房人取得不动产权证未满 5年的，抵押融资只能

用于支付本套住房购房款。房屋所在行政区域不动产登记部门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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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按份共有财产抵押登记相关规定办理抵押登记，提高抵押登记

效率，及时受理共有产权住房抵押登记申请。 

三、在新建住房贷款办妥正式抵押登记手续（不包括抵押权

预告登记）前，商业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应要求房地产开发公

司、北京市住房贷款担保中心为个人住房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责

任。 

四、商业银行、公积金管理中心要规范贷款业务流程，压缩

审批时限。准予贷款的，应在自受理贷款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

内通知客户办理贷款手续。 

五、购房人不按合同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的，商业银行、公积

金管理中心可依法行使抵押权，变卖相应产权份额所得价款优先

偿付个人住房贷款。 

对于购房人取得不动产权证不满 5年的，经购房人及商业银

行或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后，代持机构应予回购，回购价格按购

买价格并考虑折旧和物价水平等因素确定；对于取得不动产权证

满５年的，经购房人及商业银行或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后，可通

过共有产权住房交易平台向其他符合购房条件的家庭转让，同等

价格条件下代持机构拥有优先购买权。 

六、购房人未按合同约定偿还住房贷款本息，所享有的产权

份额由商业银行或公积金管理中心依法行使抵押权的，购房人应

按规定时间搬离共有产权住房。符合北京市公租房申请条件的，

可通过申请公共租赁住房解决过渡性居住需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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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  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    北京市规划 

营业管理部           北京监管局       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

 

    

 

北京市住房            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

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6月 1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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